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9]药品物流信息化系统需求
一、药品物流信息化系统功能要求
（一）药品条码：物流系统应能对不同品规信息药品生成唯一条码，实现所有药品配送公司均能匹配，条码扫描设备能识别。
（二）药品采购：物流系统应具有根据调剂部门请领信息按照系统参数设置自动计算均销量、补货量，按照药品配送公司生成采购计划单的功能，并能直接将采购信息单传送至对应配送公司。
（三）药品入库：库管人员使用手持条码扫描设备扫描药品条码后，物流系统能自动核对电子信息并显示出药品的品名、规格、数量、批号、效期、价格、厂家等入库信息，完成药品入库验收，同时将确认的药品入库单据信息及发票信息传送至HIS，完成入库。
（四）药品出库：根据调剂部门请领信息按照“先进先出”生成药品出库清单，具有打印功能及二次修改功能，并能够通过物流系统的出库单确认窗口完成数据回填并传送到HIS。
（五）药品退回：调剂部门退药时，经库管审核后，物流系统能退药回库房或退药至配送公司。如决定退药至配送公司则此退药信息随之传至物流系统，药品配送公司能获取对应的药品退货信息并及时进行退货处理。待药品退货发票到后进行相应信息回填并传送到HIS，即完成单据和账务处理。
（六）库存管理：物流系统参数设置中应具有统计各药品采购量平均数，作出一个动态上下限管理功能，当药品库存量低于下限或高于上限时，物流系统能自动报警，并提示生成采购计划或药品流通不畅。
（七）应急药品管理：物流系统应具有对药品批号、效期、数量的锁定以及对效期检查的功能，实现精细化管理。
[bookmark: _GoBack]（八）药品盘点：物流系统的药品库存信息中应包含货架上合格药品、退货药品（下账或未下账）、应急药品等的数量，确保能追踪到药品去向，核对库存数量。
二、药品物流信息化系统技术要求
（一）数据技术的要求
1.数据来源：系统供应商应提供数据来源。
2.数据升级：系统供应商应提供定期的数据升级。
（二）软件技术的要求
1.物流系统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兼容性、安全性。
2.物流系统应具有良好的架构，易于扩展和维护，对客户端软硬件无特殊要求，能支持医院不同配置客户端的正常运行。
3.与医院其它系统的集成：物流系统应提供可集成到医院其它系统的标准接口。
4.使用要求：结果清晰明了，允许操作使用人员根据自己的习惯对相关功能进行个性化设置；物流系统运行速度快，无明显的并发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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